
汾阳市行统计局权责清单

序
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
注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1
行政处
罚

对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
时提供统计资料，提
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
的统计资料，拒绝答
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
计检查查询书，拒绝
、阻碍统计调查、统
计检查，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或者拒
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
证、统计台账、统计
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
明和资料等违法行为
的处罚

【法律】《统计法》第41条、
第44条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
条例》（2018年国务院令第
702号）第36条；《全国农业
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473
号）第39条；《全国污染源普
查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
709号）第39条  

1.立案责任：统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的统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统计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统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重大案件组成调查
组，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必要
时，检查前下发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和法律义务告
知书。调查时出示统计执法检查证，收集证据，核
实有关数据，制作检查报告，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统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
面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5万元以上的罚款，对个体工
商户2000元以上的罚款，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等
权利。                                                    
5.决定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
入库。                                                     
8.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统计法》第37至40条、43条；《
行政处罚法》第55、第57至62条；《公务员
法》2018年新修订第59、62、112条。              
【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2016
年国家统计局令第21号）第47、48、49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
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2019年修订第36-38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
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8条、
第24条。



2
行政处
罚

对迟报统计资料或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原始记录、统计台
账违法行为的处罚

【法律】《统计法》第四十二
条

1.立案责任：统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的统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统计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统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重大案件组成调查
组，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必要
时，检查前下发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和法律义务告
知书。调查时出示统计执法检查证，收集证据，核
实有关数据，制作检查报告，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统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
面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5万元以上的罚款，对个体工
商户2000元以上的罚款，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等
权利。                                                                                    
5.决定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
入库。                                                      
8.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统计法》第37至40条、43条；《
行政处罚法》第55、第57至62条；《公务员
法》2018年新修订第59、62、112条。                 
【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2016
年国家统计局令第21号）第47、48、49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
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2019年修订第36-38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
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8条、
第24条。



3
行政奖
励

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取得显著
成绩、检举有功等行
为给予表彰奖励

【法律】《统计法》第8条                            
【行政法规】《统计法实施条
例》（国务院令第681号）第
35条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统计工作有关法规和表彰文
件要求，科学制定表彰方案，在规定时间内接收表
彰申请。
2.组织推荐责任：各统计部门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
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统计奖励承办人员要严格把关，
必须做到严肃认真，审验、审查送报资料的真实、
完整。对拟表彰的统计部门或统计人员进行公示，
提请局长办公会审定拟奖励的统计部门或统计人员
。                                           
4.表彰责任：下达表彰文件，颁发奖励证书或给予
物质奖励。是否做到除下达表彰文件外，能够给予
物质奖励，充分起到鼓励先进的积极作用。

【法律】《统计法》第37至40条、43条；《
行政处罚法》第55、第57至62条；《公务员
法》2018年新修订第59、62、112条。                 
【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2016
年国家统计局令第21号）第47、48、49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
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2019年修订第36-38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
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4 行政检查
对统计调查对象的行
政检查

【法律】《统计法》第三十五
条

1.启动责任：制定统计检查方案和计划。
2.实施责任：按检查方案和计划进行检查和核查。
3.监管责任：根据检查、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改进工作的意见或者立案查处。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统计法》第37至40条、43条；《
行政处罚法》第55、第57至62条；《公务员
法》2018年新修订第59、62、112条。                 
【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2016
年国家统计局令第21号）第47、48、49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
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2019年修订第36-38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
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8条、
第24条。


